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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25-09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波巨

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化工公司”）；巨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贸易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

巨公司”）。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为晋巨公司、香港贸易公司、宁波化工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合计担

保金额人民币 20,156.89 万元。其中新增为晋巨公司三笔融资提供担保，合计金

额5,594.43万元；新增为香港贸易公司四笔融资提供担保合计1,282.2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9,198.25 万元；新增为宁波化工公司三笔融资提供担保 747.75万美

元，折合成人民币 5,364.21 万元。（美元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2 月 28 日中

间价 7.1738）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7,254.57 万元。

其中：为晋巨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72,515.00 万元(含项目建设资金担保余额

44,865.80 万元)；为香港贸易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82.2 万美元，折合成

人民币 9,198.25万元，为宁波化工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3.6万欧元及 747.75

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 5,541.32 万元。（欧元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2 月 28

日中间价 7.5045）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除对子公司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对象晋巨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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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九次批准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晋巨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82,380万元（担保期限 8-12年）；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计划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晋巨公司流动资金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1,075.6 万元；经公司董事会九届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新增为全资子公司香港贸易公司、宁波化工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额度分别为不超过美元 5,000 万元或人民币 36,000 万元、人民币

18,000.00万元。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为晋巨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合计担保金额5,594.43万元；为香港

贸易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合计担保金额1,282.2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9,198.25

万元；为宁波化工公司一笔融资提供担保747.45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5,364.21

万元。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

方 

被 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例 

预计担保

额度（万

元） 

剩余担保

额度（万

元） 

公司 
晋巨

公司 
66.9% 73.11% 72515.00 5594.43 4.43% 133455.6 60940.6 

公司 

香港

贸易

公司 

100% 35.38% 9198.25 9198.25 0.56% 36000 26801.75 

公司 

宁波

化工

公司 

100% 25.5% 5541.32 5364.21 0.34% 18000 12458.68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晋巨公司 

晋巨公司前身系本公司合成氨厂，由晋能集团、巨化集团、本公司、企业经

营层共同出资组建，于2008年5月16日登记注册成立。 

现有注册资本为73,250万元。其中：晋能集团占16.72％、巨化集团公司占

18.43％、本公司占64.85％。股东约定的权益比例分别为：晋能集团占15.48％、

巨化集团公司占17.62％、本公司占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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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251号 

法定代表人：王爱国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许可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售；化肥：尿素、碳酸氢铵生产和销售；煤炭销售（无储存）；

煤渣销售（不得加工、处理、设置堆场）；化工技术服务；气瓶检验（凭有效许

可证件经营）；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

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年（经审计） 2024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0,442.33  194,944.06 

总负债 145,488.37  142,519.14 

净资产 54,953.96  52,424.93 

资产负债率 72.58% 73.11% 

营业收入 183,750.05  115,759.87 

净利润 2,503.68  -2,529.04 

截止本公告提交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72,515.00万元。 

2.香港贸易公司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剑 

企业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498-500号泰盛商业大厦五字楼全层 

经营范围：工业盐、氧化铝等化工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春胺露、离型纸等产

品的国际商贸，技术服务及投资咨询。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0,380.73 32,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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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10,127.77 11,535.41 

净资产 20,252.96 21,066.88 

资产负债率 33.34% 35.38% 

营业收入 12,360.65 10,614.93 

净利润 667.56 912.54 

截止本公告提交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282.2万美元，折合成人

民币9,198.25万元。 

3.宁波化工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控股比例100%）。 

注册资本:26,231.67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强； 

公司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化学工业区跃进塘路50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五

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软件开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经审计） 2024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2,931.30 250,525.61 

总负债 39,691.70 63,885.27 

净资产 183,239.60 186,640.34 

资产负债率 17.80% 25.5% 

营业收入 338,585.70 247,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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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145.03 2,940.02 

截止本公告提交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23.60万欧元和747.75万美

元，折合成人民币共计5,541.32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担保金额：4,119.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一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

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 

担保金额：1,037.99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六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

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三）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 

担保金额：437.44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六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

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四）被担保人：巨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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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1,282.2万美元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 90天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

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五）被担保人：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中国银行宁波分行 

担保金额：747.75万美元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 12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

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五、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被担保人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公

司本次担保，是为满足上述三家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而提供融资担保

支持，有利于上述被担保人正常经营和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

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正常，资信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六、董事会意见 

2024年4月16日，公司董事会九届八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上述被担保人的贷款融资提供上述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将为晋巨公司的担保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效批准后，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本公司签署

上述担保有关协议，并根据金融市场以及上述子公司对融资品种需求的变化等情

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进行担保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担保金额、贷款银行、贷款

种类的调整。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7,2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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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2023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5.33%。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0日 


